
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和管理制度，消防产品的检测报告办理

产品名称 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和管理制度，消防产品的
检测报告办理

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实验室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明高新产业园
2号楼1层

联系电话 15815880040 15815880040

产品详情

获证企业，必须明了证书标志的使用规则，并建立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和管理制度，才能有效杜绝因
为不知道而造成的违规违法被处罚或被撤销证书

CCC认证标志所有权属CNCA（认监委），所以必须按照CNCA规定的要求正确使用。不然轻者会被撤
销证书，重者如伪造、变造、盗用、冒用、买卖和转让认证标志以及其他违反认证标志管理规定的，按
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获证后应当建立认证标志使用管理制度，对认证标志的使用情况如实记录和存档，按照认证规则规定在
产品及其包装、广告、产品介绍等宣传材料中正确使用和标注认证标志。

1. 认证证书的使用：

（1）可在文件、信笺、广告和有关宣传材料上影印颁发的认证证书，但不可将认证证书使用在与被认证
业务范围无关的各类业务及各类宣传媒体上，进行误导宣传；

（2）认证证书如有附件，则在使用时，必须连同附件一并使用；

（3）产品及其销售包装上标注认证证书所含内容的，应当与认证证书的内容相一致，并符合国家有关产
品标识标注管理规定。

2. 认证标志的使用：

（1）列入强制性认证《目录》的产品必须经认证合格、加施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进口、销售和在经
营活动中使用；



（2）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认证标志，必须加施在获得认证产品外体规定的位置上；

（3）印刷、模压认证标志的，该认证标志应当被印刷、模压在铭牌或产品外体的明显位置上；

（4）在相关获得认证产品的本体上不能加施认证标志的，其认证标志必须加施在产品的最小包装上及随
附文件中；

（5）获得认证的特殊产品不能按以上各款规定加施认证标志的，必须在产品本体上印刷或者模压“中国
强制认证”标志的特殊式样；

（6）认证标志仅可使用于产品和产品包装上及相应的宣传材料上等与认证范围有关的场合，不得将其变
形使用。

3. 认证标志的制作、申请和发放：

（1）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认证标志(以下简称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认证标
志)的颜色为白色底版、黑色图案，统一印制的标志直接在认证机构申请购买；

（2）如采用印刷、模压、模制、丝印、喷漆、蚀刻、雕刻、烙印、打戳等方式(以上各种方式在以下简
称印刷；模压)在产品或产品铭牌上加施认证标志，其底版和图案颜色可根据产品外观或铭牌总体设计情
况合理选用。但必需向发证机构提出申请，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后；方可自行制作；

（3）在境外生产、并获得认证的产品必须在进口前加施认证标志；在境内生产、并获得认证的产品必须
在出厂前加施认证标志。

4. 重点注意事项：

（1）根据以上认证标准的使用要求，结合企业自身的管理制度，建立认证标志的使用和管理制度，对认
证标志的使用情况如实记录和存档；

（2）保证使用认证标志的产品符合认证要求；

（3）对超过认证有效期的产品，不得使用认证标志；

（4）在广告、产品介绍等宣传材料中正确地使用认证标志，不得利用认证标志误导、欺诈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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